
一、協助推介就業：

（一）在您辦理求職登記之日起 14日內，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將為您推介

至少1次工作機會（開立介紹卡）。

（二）在您申請第 1次及第 2次失業再認定期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每

月將為您推介至少 1次工作機會（開立介紹卡）。如果您仍未就

業時，於第3次失業再認定後，每月將為您推介至少2次工作機會

（開立介紹卡），協助您儘速再就業。

    （三）為了推介您適合的工作，可能必須請您提供最高學歷及經歷證書影

本、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證照或執業執照影本或曾接受職業訓練之

結訓證書影本。

（四）如果您辦理失業再認定時，雖已檢附 2次以上求職紀錄，但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仍在當日開卡推介就業時，則當日仍為「未完成認

定」；請您務必於開卡之日起 7日內，以自行送達或掛號郵寄方



式回覆介紹卡。您回覆介紹卡後的失業（再）認定日期仍將回溯

至辦理失業再認定當日之日期，所以並不影響您的權益。但若沒

有在 7日內回覆介紹卡，則這一次的再認定就會確認是「未完成

認定」。

（五）如果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在完成失業再認定次日（含）後，開卡推

介，您仍須於7日內回覆介紹卡，若未於7日內回覆，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將依法停止辦理下次再認定。

(六) 您所送回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就業與否回覆卡，可視為就業保險

失業(再)認定之求職紀錄。

二、提供就業促進研習活動：

在您申請失業（再）認定期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將每 3個月至少為您

安排參加1次就業促進研習活動，每次至少4小時。

三、特別注意事項：

    （一）如有下列情形之一，依就業保險法第15條規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將拒絕受理您的失業給付之申請：

1.不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之工作，但有（就業保險法第13

條）以下情事者除外：



a.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所推介工作之工資低於申請人每月得請領之

失業給付數額。

b.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之工作地點距離申請人日常居住處所 30

公里以上。

2.不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安排，參加就業諮詢或職業訓練，但

有（就業保險法第14條）以下情事者除外：

a.因傷病診療，持有證明而無法參加者。

b.為參加職業訓練，需要變更現在住所，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認

定顯有困難者。

    （二）依就業保險法第27條規定，您應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開

立介紹卡）7日內，將就業與否回覆卡親送或掛號郵寄寄回。未依

規定辦理者，須停止辦理當次失業認定或再認定。已辦理認定者，

撤銷其認定。

    （三）對於您的推介卡回覆及求職紀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都有查證的必

要，當您所表達和就業與否回覆卡所載內容或求才廠商意見不一致

時，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將作成訪談紀錄，並依查證結果辦理。

 以上事項感謝您的配合！



 敬祝   求職順利


